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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聂金刚)
一年一度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即将来临，作为消费者最为关注的热
点，本报特推出“维权3·15，早报在行
动”栏目，帮助消费者维权。如果你在
消费维权路上遇到什么难题，随时可
以联系我们，我们将与您在维权路上
一起努力。

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的2018年消
费维权年主题是“品质消费 美好生

活”，可谓把准了消费者的脉搏。以东
营为例，市民的生活品质正在提升，
这当然离不开高品质的商品，越来越
多的进口商品出现在了市民的生活
中。可在现实生活中，各种“高质低
价”噱头的“名牌产品”鱼目混珠。

除此之外，消费者经常遭遇的消
费陷阱仍然存在。很多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或接受服务过程中遭遇了误导、
欺骗甚至欺诈，或者遭遇了“强制”或

“捆绑”消费，或者因为经营者的原因
导致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保健食
品、医疗器械、“可燃烧粉丝”、“塑料
紫菜”、“棉花肉松”更是戳痛了消费
者的神经。

过去的五年，消费维权领域大事
不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新修订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
法》)颁布实施。围绕新《消法》亮点条
款的执行，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

的各方参与者都有些值得追述的难
忘经历，欢迎大家来分享精彩的维权
故事。

如果您掌握了某个行业的内幕，
或者您在消费中遇到了“陷阱”，请您
拿起电话，拨打本报热线电话：0546-
8065000，18654660867；或者添加微信
号“hsjzb967096”，进行实时爆料。本报
将针对每一位读者反映的信息进行
核实，帮助您维权。

这是东营区法院审结的一起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出卖
人某置业公司与买受人签订认购
权合同书后，因无法证实其曾向
买受人发出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的正式通知，致双方未能签订
买卖合同而违约，后买受人诉至
法院，要求判令解除认购权合同
书，并由置业公司双倍返还定金。

2009年5月，原告宫某与被告
东营市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两份《认购权合同书》，约定原告
购买被告开发建设的公寓二套，

原告交纳认购定金3万元/套取得
商品房的认购权，并同意自接到
被告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到被告处
正式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被
告若不出售本协议项下的商品房
给原告即被视为违约，应双倍返
还原告所交定金，原告若不向被
告购买本协议项下的商品房即被
视为违约，所交定金不再退还，同
日原告向被告交纳定金6万元。

《认购权合同书》签订后，被告未
向原告发出过签署《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书面通知。

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签
订的《认购权合同书》系双方当
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
法律规定，应认定有效。原告已
依约向被告交纳定金6万元，双
方明确约定被告承担通知义务，
现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曾向
原告发出签署《商品房买卖合
同》的正式通知，因此双方未能
签署合同的责任在被告，被告构
成违约，应按合同约定双倍返还
原告定金120000元，《认购权合
同书》依法应予解除。

本报3月12日讯(记者 吕增霞)
12日，记者从东营市医调委了解

到，成立近两年来，东营市医调委共
接待群众来电来访1968余人次，共
调处医患纠纷91起，调处结案88起，
所调解纠纷均实现了“零反悔”。

医调委目前现有工作人员 1 1
名，其中在职人员1名，聘用人员10
名。医调委本身的性质是政府发起
成立的公益性组织，坚持“免费咨
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的“三免
费”原则，推行无门槛“一站式”服
务。医调委主任时冠华认为，中立、
公正是其最大优势，也是调解医疗

纠纷的“生命线”。为了确保中立、公
正，医调委除了有6名专职调解员，
还聘请50多名法学专家组建了法学
专家库，拥有235名医疗机构专家组
建的医学专家库，这使得调解能获
得法律、医疗方面的专业支撑。“专
家评估”、“明确双方责任”是调解过
程中的重要一环。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等、不对
称是医患之间产生矛盾的最主要的
原因。”时冠华说，为此，东营医调
委在医患之间既扮演“和事佬”的
角色，又扮演“裁判”角色。在医调
委成立之前，解决医疗纠纷主要有

三种途径：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卫
生部门申述处理、向法院提起诉
讼。但三种途径都存在先天性不
足，比如医患双方基本无法当面沟
通，患者对医院不信任，法律诉讼
程序繁琐、耗时等。相比之下，完全
独立的第三方医专业调解组织独具
优势。

市医调委设立近两年来，共接
待群众来电来访1968余人次，共调
处医患纠纷91起，调处结案88起，正
在调处3起。其中涉及患者死亡的重
大案件33起(占比36%)，顺利调处民
生热线交办案件4起，涉及妇女儿童

的案件共35起。患方提出赔偿金额
2 0 0 0万余元，调解达成金额 5 1 4万
元，所调解纠纷均实现了“零反悔”。
为了从速、便民地解决纠纷，医调委
调解每一起纠纷的时间不超过一个
月。运行两年来，经常发生调解双方
都送锦旗表示感谢的情况。市医调
委通过及时、耐心的疏导和调解，将
矛盾纠纷化解在了萌芽状态，近两
年东营市未出现恶性医闹、群体上
访及恶性伤医事件，全市呈现出医
患关系整体平和、医疗秩序总体趋
稳的良好局面，赢得了广大群众的
充分信任。

为进一步加大对辖区物流、寄递行业的
监管力度，严厉打击物流寄递非法违法行为，
日前，开发区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对辖区物流
寄递点进行安全检查工作。详细检查各物流
快递收发点，是否有违规运输危险品、违禁品
等违法行为，同时要求严格落实货物实名登
记制度，严格遵守落实各项规章制度。

本报记者 王超 通讯员 王皓冉
摄影报道

本报启动“维权3·15，早报在行动”报道

消费维权遇难题，请给我们来电

彩电促销涉嫌欺诈
商场被判换一赔三

促医患和谐，解医患之忧

市医调委调解纠纷实现“零反悔”

未通知购房者签合同致违约，置业公司被判双倍返还定金、商家彩电促销涉嫌欺诈被法院
判决换一赔三，在3 . 15来临之际，记者从东营区法院了解到两起典型案例。本报提醒，消费者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定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王超

消费者买彩电买到样机

商家涉嫌欺诈被判换一赔三

2015年9月30日，东营一家
商场开展大型品牌电视促销活
动，吴某到该商场订购某品牌
液晶电视机1台，价格19999元，
该商场营业员并未告知吴某系
样机。吴某购买后回家安装时
发现电视机已经使用了1527个
小时，属于旧机或样机，后双方
协商未果，吴某遂起诉至法院

要求该商场“返还货款19999元
或更换全新同型号电视，3倍赔
偿货款59997元”。

东营区法院经审理认为，
商场利用开展促销活动销售使
用的产品，在明知吴某欲购买
的电视机是使用过的产品时，
不但不向吴某详细披露事实，
而是向其推荐其他型号产品以

逃避其本应负有的告知义务，
在吴某明确表示购买案涉电视
机型号时，商场继续隐瞒系使
用过产品事实致使交易达成，
属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欺
诈行为。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
决，判令该商场向吴某更换全
新电视或退还货款，并按3倍货
款赔偿消费者吴某。

未通知购房者签合同致违约

置业公司双倍返还定金

安安全全检检查查

为切实深化“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教育
行动，东营区一中少先队开展了小手拉大手

“春节之旅”六个站点的实践系列活动———
抵制烟花爆竹、红领巾“创未来”创新创意创
造活动、学习交通知识 践行文明出行、“小
小志愿者”活动、垃圾分类减量、分享会。培
养了少先队员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树立
了他们低碳环保的思想意识。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王慧玲
摄影报道

小小手手拉拉大大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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